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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委員會設主席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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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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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 委員會主席職責：

（一） 召集、主持委員會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；

（二） 督促、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及委員會決議的執行；

（三） 簽署委員會有關文件；

（四） 向公司董事會報告委員會工作；

（五） 法律法規、《香港上市規則》等上市地相關監管規則、本議事規
則及董事會要求履行的其他職責。

第十五條 委員的主要職責：

（一） 按時出席委員會會議，就會議討論事項發表意見，並行使表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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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條

第穡第 二 十 條第 二 十 條




